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学校校舍出租方案
根据《五大连池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实施意见（试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意见》和《五大连池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产使用管理及后续管护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此方案。
竞价租赁内容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学校校舍出租。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评估价值进行出租，租用期限1年，租金共计15000元。
1、 竞价租赁期限及底价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学校校舍，在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出租，租用期限1年，考虑设备折旧等因素，按照评估具体数值进行出租，即每年租金为壹万伍仟元（¥15000元）乙方1年上交租金15000元。有意竞标者在竞标前需向五大连池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缴纳保证金1000元，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起拍价格为15000元，每次竟拍阶梯价最低为1000元。竞价时租金高者中标，同等条件时，优先发包于本村的竞拍者。
2、 竞价租赁人资格及条件
1.本次竞标者需具有以下条件：竞标者需提供超过1，100000元价值的抵押物，同时有相应抵押能力的担保人2名。以上条件均需在开拍前到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委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方可参与竞拍。
2、竞标成功者需在竞标成功，公示3日期满后，同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定租赁合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当年租金一次性汇入市农服中心指定账户，如在约定交款期限内不缴纳租金，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终止租赁，承租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承租方如出现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交齐当年租金的情况时，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承租者当年租金。
4.承租方租赁期间，乙方不得擅自更改资产使用权限、转租以及损毁等，如更改资产使用权限、转租以及损毁等任何损失都由承租方负责赔偿。
5.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承担由承租方使用租赁期间引发的连带责任和任何法律责任。
6、承租方在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间拥有的合法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7、租赁期间承租方应妥善保管租赁资产等；做好保障各项工作，不得买卖、抵押、质押、转租、转借租赁。未经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意不得擅自变动。
8、承租方承担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租赁房屋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在租赁发生毁损和灭失时，承租方应立即通知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一，由承租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1)将租赁房屋、设施恢复原本的状态。
9、竞价方需要向平台缴纳保证金1000元。
10、承租方在合同期满后，承租方应保证房屋、设施等正常使用的状态下交付给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1、房屋逐年老化维修成本由承租方承担。
12、如承租方中途毁约需要向村里赔偿相应的损失。
13、承租方如违反本方案条款，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终止本租赁，收回租赁房屋、设施等，承租方损失自负，同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损失。
14、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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